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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 2018 年 8 月房地产市场监测报告

（政策资讯篇）

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摇，房价、地价联动机制出炉

今年 6 月底，住建部联合会同中宣部等部委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

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 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建房〔2018〕58 号），

决定于 2018 年 7 月初至 12 月底，在北京、上海等 30 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

象专项行动，专项行动的打击重点包括投机炒房、房地产“黑中介”、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

企业和虚假房地产广告等四个方面。

针对《通知》，在今年 8 月份，各地政府均相继采取了应对行动，以回应《通知》中明

确指出的问题，房地产市场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进一步深化。

全国政策

国家相关部委继续约谈相关城市，并再次提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8 月 15 日，发改委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吹风会表明政府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

要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

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日，国务院办公厅提出，2019 年 6 月底

前所有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将全面实施“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8 月 17 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约谈了海口、三亚、烟台、宜昌、扬州五市的政府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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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再次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辽宁沈阳

沈阳限购区域扩大为全市行政区域，同时建立房价、地价联动机制。

8 月 6 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

知》。《通知》明确指出：

1 商品住房限购区域扩大为全市行政区域

2 进一步加大住房用地供应量，同时建立房价、地价联动机制。采取限房价、竞地价或限

地价、竞配建、竞租赁住房、竞自持等方式供地。核算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时，配建设施、

租赁住房、自持房屋等开发建设费用，不得计入销售部分的商品房开发建设成本。

3 增加商品住房市场供应量。严格查处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捂盘惜售、炒买炒卖、规避调

控、签订阴阳合同、制造市场恐慌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川成都

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强调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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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四川省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发布通知称，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等 11 个

部门将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8 月 14 日，四川省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发布《成都各区（市）县及市级有关部门开

展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部署》，针对此前成都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专

题会议要求开展工作部署。

8 月 18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的通知》，该通知提出了包括主动引导稳定社会预期、加大土地和住房有效供应、加强住房

销售及价格管理、强化房地产流入资金管控、坚决遏制投机炒房、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及

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等事项。

北京

北京市全面清理房产“黑中介”，同时大力整治房屋租赁行业乱象。

8 月 9 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联合市工商局、市网信办、市通信管理局和房地产中

介行业协会，集中约谈了链家、我爱我家、安居客、百姓网、房天下等房源信息发布主要网

站。会议要求即日起，各互联网平台要立即开展自查，下架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房源信息，9

月 1 日前完成整改，全力配合主管部门治理乱象。

8 月 17 日，北京市住建委集中约谈自如、相寓、蛋壳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

约谈会明确要求住房租赁企业：不得利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资金恶性竞争抢占房源；

不得以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或哄抬租金抢占房源；不得通过提高租金诱导房东提前解除租赁

合同等方式抢占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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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州

荆州要求无偿配建 7%保障性住房。

8 月 31 日，湖北荆州市五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建商品住宅无偿配建保

障性住房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从 8 月 1 日起，对新取得建设用地的商品住房开发项目，

从原按商品住宅建筑总面积无偿配建 5%的公租房调整为无偿配建 7%的保障性住房。若因

特殊原因无法在原地配建的项目，应由开发商报请荆州市政府批准后按 7%的比例无偿缴纳

易地建设费。

此举旨在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建设，更好地解决荆

州中低收入困难家庭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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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新政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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